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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107 年第 1 次報關業座談會提案表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 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建請貴關桃園分關依據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辦法規定

辦理進口 C2、C3 報單收單。 

說    明 自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辦法施行以來，桃園分關(關別

代碼為 AT、AL、AB)未依規定及時辦理收單；C3 報單待

須申請查驗時才補收單，C2 報單待要分估時才補收單，

報關業者經常收到"逾時未補單"之訊息，影響報關業者

申請降低貨物抽驗比率之評鑑。 

建    議 請桃園分關依前揭規定辦理，並請列入會議紀錄。 

海關意見    本關各通關單位遇報關業者補送報單及文件時，應先行

收單、登錄電腦，以維護商民權益。嗣後，若業者於通

關時再發現類此未及時收單情事，請即刻提醒承辦關員

或與主管人員聯繫，俾利即時處理，本關亦將於教育訓

練及業務檢討會中加強宣導。 

結    論    如海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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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追蹤案件追蹤案件追蹤案件追蹤案件 

第 一 案 106年第2次運輸業、倉儲業、報關業暨承攬業聯合

座談會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提案  

案    由 建請研議復運出口案件，廠商提供具結書之必要性。 

說    明 現行辦理復出口案件，須提供廠商具結書，但報關業者

於報單製作時已將需提供之資料詳列於報單上。因廠商

提供之具結書須蓋貨主之大小章，辦理較為費時，因此

造成通關延宕，建請評估提供具結書之必要性，或考量

其他替代方案以利通關。 

建    議 取消具結書之提供，若仍有其必要，請研議配套措施，

或以文件後補方式辦理。 

海關意見 一、據本關103年1月9日基普業二字第1031000939號

函，為簡化復運出口作業，需辦理退稅、退押或解

除授信機構保證（即統計方式為92、96、9P及9J）

之復運出口案件，得免附具結書，另於其他申報事

項欄註明需辦理退稅、退押或解除授信機構保證，

以利查核，先予敍明。 

二、至於不涉及辦理沖退稅、退押或解除授信機構擔保

等之復運出口案件，仍請維持檢附具結書，理由如

下： 

(一)復運進出口案件之報單核銷作業規定，對於不涉 

及辦理沖退稅、退押或解除授信機構擔保等之案

件，需由貨物輸出人具結保證後，方可免除核銷

原進口報單或免申報原進口報單號碼，可達成通

關便捷之目的，實務執行上極具效益。 

(二)因書面「具結」乃屬特別委任事務，尚非貨物輸

出人依公告之委任書格式所得授權報關業者代

理之項目，且倘未檢附具結書或原進口證明文

件，報關業者是否係憑貨物輸出人之文件繕打報

單，將無從查對，一旦有申報錯誤情事，將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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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責任歸屬。 

三、為節省業者成本，海關賡續精進C2出口報單無紙化

措施，除依法令規定需繳驗紙本正本或須由海關書

面核章之文件外，原則上皆可採電子連線傳輸方式

辦理，復運出口案件廠商具結書屬「電子化文件」

之範疇，業者可採電子連線傳輸方式辦理，以節省

通關時間。 

四、按預報貨物通關報關手冊-出口篇(六)：依規定須

檢附之文件，發票或裝箱單如提供正本，並經權責

人員簽署者，免再加蓋廠商公司章及負責人私章；

如報關業以出口商傳真之發票及裝箱單報關，經加

蓋報關業公司章及負責人私章後，海關可接受。至

復出口案件廠商具結書是否可比照上述作法或有

無其他替代方案，事涉各通關單位之一致性，將彙

整其他關區意見後，報請關務署核示。 

結    論 如海關意見，並俟彙整其他關區意見後，陳報關務署核

示。 

執行情形 本案業以107年2月21日基業二字第1071004375號函詢

其他關區意見，俟其函覆後，彙整陳報關務署核示。 

決    議 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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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宣導事項宣導事項宣導事項宣導事項    

請轉知貴公請轉知貴公請轉知貴公請轉知貴公（（（（工工工工））））會會會會所屬會員所屬會員所屬會員所屬會員配合事項配合事項配合事項配合事項    

一、報告人：業務一組 

(一)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 

1、進口報關 

(1)請於進口報關時於貨名欄報明商標以備查核。 

(2)請於進口報關前備具商標權或著作權授權證明文件

或無侵權情事之證明文件，以備海關查核(當海關查

驗關員認有需要時提供)。 

2、出口報關 

(1)報運貨物出口時，業者應於出口報單之商標欄位正確

申報商標，若無商標者亦應於該欄位申報無商標，以

免遭海關依規定移送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查處。 

(2)報運預錄式光碟出口時，業者應於出口報單之貨名欄

正確申報光碟來源識別碼之模具碼，若無來源識別碼

者亦應申報無來源識別碼，以免遭海關依貿易法及海

關配合進出口貿易管理作業規定移送經濟部國際貿

易局裁處。 

3、當海關發現進出口貨物外觀顯有侵害商標權或著作權之

虞時，將即刻通知商標權或著作權人於規定時間內到海

關進行侵權認定，並於3(或6)個工作日內提出侵權證明

文件，海關亦會同時通知進出口人於3(或6)個工作日內

提供授權文件或其他證明無侵權情事文件，請業者於接

獲海關通知時配合相關規定時程辦理。 

4、商標權及著作權提示保護制度宣導 

(1)商標權人及著作權人向海關申請提示保護及申請延

長提示保護案件自103年10月1日起提供線上申辦作

業，以達電子化服務民眾為導向之目的。 

․入口網站連結路徑為： 

http://portal.sw.nat.gov.tw/→簡易申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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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財產權。 

․若對系統操作有任何問題，請撥打服務專線：

0800-299-889。 

(2)依據海關執行商標權益保護措施實施辦法第 4 條規

定，海關核准之提示保護期間，為自核准之日起至商

標權期間屆滿日止。提示保護期間，有關申請人資

訊、代理人資訊、提示保護真品及侵權物特徵文字說

明、圖像電子檔及其他事項資訊，如須變更，應向關

務署申請。 

․線上申辦作業入口網站連結路徑為： 

http://portal.sw.nat.gov.tw/→簡易申辦→智

慧財產權。 

二、報告人：業務二組 

(一)C2 進出口報單檢附文件無紙化 

1、C2出口報單檢附文件無紙化已實施2年餘，進口報單部

分亦近1年，為順利推展本項便民措施，本關於106年舉

辦3場報關專責人員講習及關務宣導，多數業者已積極

配合，惟尚有少數業者持觀望態度，希望此簡政便民的

政策持續獲業者支持。 

2、相關訊息請參考本關外網： 

․入口網站連結路徑為： 

https://keelung.customs.gov.tw/→貨物通關→C2

無紙化專區。 

․若對系統操作有任何問題，請撥打服務專線：

0800-299-889。 

(二)法務部依資恐防制法公告資恐制裁名單 

1、法務部依資恐防制法第4條公告資恐制裁名單，就該名

單內指列對象應禁止任何提供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行

為，亦應避免任何金融或商業往來，以避免構成資恐犯

行。資恐防制法第4條公告制裁名單網址： 

https://www.mjib.gov.tw/EditPage/?PageID=0b0796ba-3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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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5-b49d-a3987dac1c55 

 

 

 

 

 

 

 

 

 

2、相關訊息請參考法務部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專區 

(http://www.moj.gov.tw/mp8003.html)。 

(三)優化出口查驗制度預計於107年4月16日實施 

1、現階段優化出口查驗制度，係指經篩選為 C3 之貨櫃，

應一律拖至集中查驗區或出口貨櫃查驗專區查驗。情況

特殊並經海關核准者，始得實施就櫃查驗。 

2、另出口貨櫃查驗方式仍維持現行作業模式（指櫃不指

位）；惟對高風險或特定貨物，必要時得先儀檢再人工

查驗。 

3、請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1)因應該制度，C3櫃裝報單，請於早上9:00(第1班)、下

午1:30(第2班)前投單申驗，以利安排後續吊櫃事宜。 

(2)衍生吊櫃費用亦請事先轉知出口人，避免爭議。 

三、報告人：花蓮分關 

花東空運貨物自動化通關作業系統業於107年2月7日正式

上線，同時新增關別代碼「AF」，提供業者更加完善便捷

的貨物通關服務。考量臺灣花東地區受限交通便利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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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進出口貨棧可處理空運貨物，以滿足在地業者國際貿易

需求，為避免影響進出口商機，本關在不增加業界成本

下，協調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調整現

有空間供空運貨物通關使用，共同打造花東空運與海空互

轉貨物便捷安全的通關環境，為花東空運貨物開創新局，

請周知會員及相關進出口業者善加利用。如有疑問，歡迎

洽詢本關花蓮分關業務課，聯絡電話：(03)8226145分機

206、207、208，將有專人竭誠為您服務。 

四、報告人：秘書室 

本關同仁反應常有報關從業人員未於設置之吸菸區抽

菸，菸味飄散至辦公區內，影響同仁身心健康。經多次勸

導仍未獲改善，懇請公會向所屬會員宣導，如有吸菸之必

要者，請移駕至吸菸專區。 

五、報告人：法務緝案組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已於106年12月28日正式施行，本關各

分支單位均已設置納稅者權利保護官，協助納稅者進行稅

捐爭議之溝通、協調，受理申訴、陳情及提供行政救濟之

必要諮詢等服務，加強保障納稅者權利，促進徵納雙方和

諧。請轉知相關進出口業者善加利用。 

․相關訊息請參考本關外網： 

https://keelung.customs.gov.tw/→便捷服務→通關

服務→納稅者權利保護專區。 

․線上申請入口網站連結路徑為： 

http://portal.sw.nat.gov.tw/→簡易申辦→納稅者

權利保護事項。 

․播放30秒宣導影片 

 


